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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馬 鞍 山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aanshan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關於2020年度報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21年4月23日發佈的 2020

年度報告。本公告所用詞彙與2020年度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就2020年度報告所披露的本公司退休金計劃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本集團的退休金計劃主要與由政府部門根據規例設立的社會保險計劃有關。
該計劃被視為設定提存計劃。根據該計劃的規定，本集團不得使用任何
沒收供款減低現有供款水平。倘職工因任何原因於實際收到相關供款
前退出該計劃，則本集團將不再代其繳納養老金及失業保險費。

所有本集團的全職員工均按國家政策參與政府制訂的基本養老保險。
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員工基本工資的8%與16%（2020

年2–6月為8%，1月及7–12月為16%）及不超過政府部門規定上限部分繳納
基本養老保險費，職工按照政府規定的本人工資的比例繳納基本養老
保險費。職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後，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本集團2020

年度應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約為人民幣358.51百萬元。該金額記錄在人
工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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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建立了企業年金計劃。企業年金所需費用由企業和職工個
人共同繳納。本集團及享受年金計劃的職工均按照職工社會保險繳費
基數作為繳存基數。職工本人繳存比例為1%，企業繳存比例為5%。款項
繳存後本集團無其他法定或推定的後續義務，本集團將其作為設定提
存計劃進行處理。本集團2020年度企業年金費用總額約為人民幣98.48百
萬元。該金額記錄在人工成本中。

有關本集團2020年設定提存計劃的金額及結餘詳情，請參閱2020年度報
告第 190頁合併財務報表主要項目附註五項目 (27)「應付職工薪酬」項下
的子項目「設定提存計劃」。

除了上述社會保險計劃外，本集團亦向接受內部退休安排的職工提供
內退福利。內退福利是指，向未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但經本集團管
理層批準自願退出工作崗位的職工支付的工資及為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接受內部退休安排的職工雖然沒有與本集團解除勞動合同，但未來不
再為本集團提供服務，不能為本集團帶來經濟利益，且在職工正式退休
之後本集團亦不再有薪資和福利支付義務，本集團承諾提供的實質上
具有辭退福利性質的經濟補償，其正式退休日期之前比照辭退福利處理。

由於上述內退福利將在年度報告期間期末後超過12個月內結算，因此
針對該計劃由本集團內部在2020年底進行了評估，評估方法為預期纍計
福利單位法。該計劃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本集團的日常流動資金，本集
團並未對該計劃設立專屬的計劃資產。可獲款額並無規範計算方法，且
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可按其內部政策決定其各自的供款標準。

本集團人力資源人員根據包括死亡率、3%預期工資增長率和同期國債
折現率等假設，對上述內部退休計劃下應付界定利益進行每年年度估
算，並同時考慮到每年界定利益義務的實際結算。由於並無進行財務管
理及並未為該內部退休計劃進行任何投資，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本內
部退休計劃下並無任何計劃資產，應付界定利益約為人民幣 74.97百萬
元，僅佔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總資產約0.09%。由於所述內部退休
計劃評估被認為是較為簡單，本集團所進行的估算已經足夠，且無須聘
請專業精算師對所述內部退休計劃進行精算估值。該等安排符合適用
會計準則項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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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2020年內部退休計劃的金額、結餘詳情以及所使用的主要精
算假設，請參閱2020年度報告第197至198頁合併財務報表主要項目附註
五項目 (35)「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根據2020年年報第188頁合併財務報表主要項目附註五項目 (27)「應付職
工薪酬」所披露，本集團在境外的子公司馬鋼瓦頓向職工提供其他離退
休後補充福利，主要包括補充退休金津貼，醫藥費用報銷及補充醫療保
險，該等離退休後補充福利被視為設定受益計劃。

根據2020年度報告「重要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一節所披露，設定受益計
劃下提供該福利的成本採用預期單位福利精算估值法。馬鋼瓦頓並未
為設定受益計劃進行任何投資。馬鋼瓦頓根據包括當地死亡率、2%預
期工資增長率和同期政府債券折現率等假設，對受益計劃下應付界定
利益進行每年年度估算，並同時考慮到每年界定利益義務的實際結算。
由於並無進行財務管理及並未為受益計劃進行任何投資，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受益計劃下並無任何計劃資產，受益計劃下應付界定利益約為
人民幣25.94百萬元，僅佔本集團總資產約0.03%。馬鋼瓦頓維持的利益
計劃被認為是較為簡單。由於所述設定受益計劃相對簡單，本集團所進
行的估算已經足夠，且無須聘請專業精算師對所述設定受益計劃進行
精算估值。該等安排符合適用會計準則項下的要求。

除上述補充信息外，2020年度報告中包含的所有信息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何紅雲

董事會秘書

2021年11月 17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丁毅、任天寶；獨立非執行
董事張春霞、朱少芳、王先柱。


